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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数债权人的债权涉及按份债权、协同债权和连带债权；多数债务人的债务也包含按份债

务、协同债务、连带债务三种形式。在没有明确规定或约定时，通说认为，连带债务的认定以义务的同

一阶层性为前提。如果所有义务人在结果上都需要按一定份额承担损害，而非只是提供一个预付的

给付时，可以认为义务有同一阶层性。对于“受阻碍的”连带债务，应当采取以下模式：债权人应当承

担免责约定的不利后果，而第三人自始仅承担部分责任，且不发生求偿。中国法对连带债务进行了多

重规制，此外，在中国法上不存在分阶层的责任模式，这些情况可能会引起特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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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尊敬的女士们和先生们，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中国的前沿法学院之一同各位作报告。衷心感

谢贵方的亲切邀请与热情款待，我很高兴可以学术性地了解中国民法典的创立并对这一本土性的

改革进程加以学习。

多数债务人与债权人这一主题是困难的，这一点从相应规定在法典中的位置上就已显现出

来。《德国民法典》以债法总则（第２４１条至第４３２条）为其特色，其中我们的主题被放在最后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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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４２０条至４３２条）进行处理。这表明，债法规则首先是为双方当事人设计的，也即债权人

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多数人关系只在其后的思考阶段才会被纳入其中。这一点是显然的，因为

与物权法之类有绝对效力的部门法体系不同，债法是相对性的法，其关系的最简单构建方式是双

方关系。

若要把双方关系导向的构造移转到多方的债务关系上，则存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

（给付上的）结合（Ｖｅｒｂｉｎｄｕｎｇ）及由此而来的（主动或被动的）单纯连带之债（Ｓｏｌｉｄａｒ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这样的结合需要相对复杂的规则，用以补充以双方为基本模式的债法。解决问题的第二种方式是

通过分担（Ｖｅｒｔｅｉｌｕｎｇ），
〔１〕由此并不发生任何多方的债务关系，而只有数个双方的债务关系。在

此情形下，对附加规则的需求尽管没有完全消失，但明显减少了。

另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法上有所显现，在中国法中，多数当事人被三次提及，即在总则（《民法

总则》第１７７、１７８条）、合同通则［《民法典分编（草案）》（二审稿）第３０８—３１２条］和侵权责任法 〔２〕

［《民法典分编（草案）》（二审稿）第９４７—９５１条］中。对应地，在德国法上，对于在多大的范畴内第

４２０—４３２条 〔３〕的规则在债法之外也能适用这一问题也有讨论。〔４〕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绝非仅仅

是中国民法典未包含债法总则所引起的纯中国法后果。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探讨德国法上的状况（第二部分），其后是部分已经施行、部分尚在规划中

的中国法状况（第三部分）。

二、德国法上的情况

第４２０—４３２条处理了多数债务人与债权人的问题。其在法典中的编排如下：首先是在一个

简要的条文中处理按份债权人关系与按份债务人关系（第４２０条）；随后是关于连带债务的详细规

定（第４２１—４２７条，第４３１条事实上也属其列）；最后是关于符合条件的多数债权人的一些初步条

文（第４２８—４３０条、第４３２条），这些条文在实践中则常常会服从于特殊规则（如公司法或共有法）。

总体而言，可以认为第４２０条以下受到了众多其他法律制度的塑造与重叠。这也使得我们无法在

今天对这一章的全部内涵进行了解，因此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最为重要的连带债务人关系上。但

在开始，我先对多数债权人和其他形式的多数债务人进行评论。

（一）多数债权人

多数债权人在第４２０条以下有三种形式：

１．按份债权人关系（Ｔｅｉｌｇｌｕｂｉｇｅｒｓｃｈａｆｔ）

根据第４２０条，按份债权人关系以数人得请求一项可分给付为必要。需要注意的是，不可分

性 〔５〕并非只能来源于给付的标的（例如一匹野马的交付，〔６〕一个更为可疑的教学案例是数人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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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关于结合与分担可参见ＰｈｉｌｌｉｐＨｅｃｋ，Ｇｒｕｎｄｒｉ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１９２９，§７５，１（Ｓ．２３０）。

关于其与第８４０条的非常简要的比较见下文第三部分（三）１、２。

本文所引条文，除非另外注明，均为德国民法典条文。

对此，例如ＰｈｉｌｌｉｐＨｅｃｋ（Ｆｎ．１），§７５，８ａ（Ｓ．２３２）；ＳｏｎｊａＭｅｉｅｒ，ＤｉｅＧｅｓａｍｔｇｌｕｂｉｇ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ｅｉｎ

ｕｎｂｅｋａｎｎｔｅｓ，ｗｅｉｌüｂｅｒｆｌüｓｓｉｇｅｓＷｅｓｅｎ？，ＡｃＰ２０５（２００５），Ｓ．８５８，８９８ｆｆ．。

关于（不）可分性详见Ｄｉｒｋ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６．Ａｕｆｌ．，２０１８，§５４Ｒｎ．４ｆ．。

不同于共有财产相较于单独所有财产的关系，共同占有并不会带来与单独占有相当的地位，来自

ＡｎｄｒｅａｓｖｏｎＴｕｈｒ／ＡｒｎｏｌｄＥｓｃｈｅｒ，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Ⅱ，３．Ａｕｆｌ．，

１９７４，§９２Ⅰ （Ｓ．３２５ｆ．）。



出租车去卡拉ＯＫ），债权人之间的紧密关联同样可以使得给付不可分（例如：在第１３５７条第１款

第２句的情形下，即使是客观可分的给付也应当产生共同债权人关系）。〔７〕

第４２０条规定的法律后果仅仅是确定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债权人有相同的权利，但与之不同的

约定将会优先。例如：面包师以八个的价格出售十个面包，现在若有两人共同进行购买（解释上的

问题），则在有疑义时每人都有一个对五个面包的请求权。

按份债权人关系的其他法律后果并未规定在第４２０条以下，而是位于其他地方。根据第

３２０条第１款第２句，债务人有合同不履行的抗辩权，直到全部对待给付被提供时为止，而依据第

３５１条，一个可能发生的解除权须由全体按份债权人行使，或者向全体按份债权人行使。

第４２０条的前提是给付的可分性，这是一个过分简单以至于有些危险的表述。因为，即使是

如前述关于面包的情形或是金钱债权等存在可分性的情况下，关于按份债权人关系的条文仍然可

能被排除。

２．共同债权人关系（Ｍｉｔｇｌｕｂｉｇｅｒｓｃｈａｆｔ）

与按份债权人关系相比，不同形式的协同债权人关系（Ｇｌｕｂｉｇ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更为重要。对

此，第４３２条只调整其中仅具补充性的所谓共同债权人关系。

最为重要的协同债权人关系产生于归属共同所有（合伙、共同继承关系、夫妻共同财产）的债

权且依观念份额而发生（例如，根据通说，对侵害共有财产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会被归于此列）。对

此类权利的规制则依据各自的共同关系的法律而定，也即分派于合伙、共有、继承、亲属法。在继

承法中有第２０３９条这一与第４３２条相符的条文；在共有中则通过对第７４４条的解释得到了相似的

结果；〔８〕亲属法则包含了特别规则。〔９〕对于合伙而言，关键在于是否认定（外部）民事合伙（第

７０５条以下）具有（部分）权利能力。〔１０〕

因此，第４３２条中因给付不可分产生的共同债权人关系较为少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在消费者合同的返还清算中，消费者们就其对经营者的债权而言是共同债权人关系。〔１１〕这一点

应当被否认：正确的观点是，已经对经营者给付的消费者有相应额度的返还请求权；如果多个参与

合同的消费者提供了不同的给付，这些消费者既不是共同债权人，〔１２〕也不是连带债权人，〔１３〕而是

按份债权人。

３．连带债权人关系（Ｇｅｓａｍｔｇｌｕｂｉｇｅｒｓｃｈａｆｔ）

第４２８—４３０条的连带债权人关系比共同债权人关系更为罕见。除了不同寻常的约定之外，

几个零星的条文［第２１５１条第３款；《社会法典》第十部（ＳＧＢＸ）第１１７条 〔１４〕：任一社会（福利）给

付提供者（Ｓｏｚｉａｌ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ｓｔｒｇｅｒ）能通过法定债权让与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提供了较小的适用

范围。这一制度奇异的法律后果致使其仅有微不足道的意义：债务人可以向其愿意给付者进行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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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相同观点见Ｄｉｒｋ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Ｆｎ．５），§５４Ｒｎ．８；不仅反对共同债权人关系，也反对连带债权人关系的

观点见ＳｏｎｊａＭｅｉｅｒ（Ｆｎ．４），Ｓ．８５８，８８８ ８９１。

Ｄｉｒｋ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Ｆｎ．５），§５４Ｒｎ．１２．

详见 ＷａｌｔｅｒＳｅｌｂ，ＭｅｈｒｈｅｉｔｅｎｖｏｎＧｌｕｂｉｇｅｒｎｕｎｄＳｃｈｕｌｄｎｅｒｎ，ｉｎ：ＧｅｒｎｈｕｂｅｒＪｏａｃｈｉｍ （Ｈｒｓｇ．），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ｉｎＥｉｎｚｅｌ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Ｂａｎｄ５，１９８４，§１８Ⅲ （Ｓ．２７４）。

概览见ＯｔｈｍａｒＪａｕｅｒｎｉｇ（Ｈｒｓｇ．），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１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８，§４３２Ｒｎ．２。

ＢＧＨ，ＮＪＷ２０１８，２２３ｆｆ．（消费者借贷）；ＮＪＷ ＲＲ２０１８，１３１６ｆｆ．（远程交易）。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Ｂａｒｔａ，ＵｒｔｅｉｌｓａｎｍｅｒｋｕｎｇｚｕＢＧＨｖ．０３．０７．２０１８— ⅪＺＲ５２０／１６，ＥＷｉＲ２０１８，Ｓ．５７７ｆｆ．

ＳｏｎｊａＭｅｉｅｒ（Ｆｎ．４），Ｓ．８５８，８９６ｆ．

对此详见ＳｏｎｊａＭｅｉｅｒ（Ｆｎ．４），Ｓ．８５８，８８３ ８８５。



付，而债权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处理给付（不同于第４３０条，在《社会法典》第十部第１１７条中有

按比例的分配义务，而与之相反，在第２１５１条第３款中则完全没有）。

更为常见的是，债务关系自身已经更为明确地表明，在给付上会发生什么：在真正的为第三人

利益合同中，受益人可以请求向自己给付，允诺人依据第３３５条（仅）能请求向受益人给付。〔１５〕根

据通说属于连带债权人关系、作为“或者账户”（ＯｄｅｒＫｏｎｔｏ）被管理的共同账户 〔１６〕是经由各自的

银行合同进行详细的调整，因而第４２５—４３０条本身的适用似乎难以填补漏洞。〔１７〕

第４２８—４３０条最为主要的不足之处在于，即使在一个连带债权人提起诉讼后，甚至进入强制

执行时，债务人仍然可以选择向另一个连带债权人给付（第４２８条第２款）。〔１８〕中国法对这一问题

根本没有提及。〔１９〕

（二）多数债务人

多数债务人关系也以三种形式存在：按份债务人关系、协同债务人关系以及连带债务人关系。

１．按份债务（Ｔｅｉｌｓｃｈｕｌｄ）

基于第４２０条的按份债务比同样受该条调整的按份债权人关系更为罕见。其原因在于，第

４２７条以下与第８４０条把合同法与侵权法的重要领域规定为连带债务人关系。在前述的两人在特

价供应中购买十个小面包的例子中，他们在第４３３条第１款第１句的范畴下（转移所有权与占

有）是按份债权人，而在第４３３条第２款的范畴下（支付价款）则是连带债务人。

第４２０条的适用情形（例如第１６０６条第３款第１句和第２０６０条），也即亲属法与继承法中的

特殊情形。

２．协同债务（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ｃｈｕｌｄ）

协同债务在第４２０条以下完全未被提及：第４３１条并非第４３２条的对立，而是指向连带债务。

然而，在数人各自负有义务共同完成一项行为的情况下，则存在协同债务，以致第４２７条也例外地

不适用。例如，数个相互独立的音乐家负有表演苏州评弹的义务。〔２０〕此外，协同债务还以（真正

的）共同共有债务（Ｇｅｓａｍｔｈａｎｄｓｓｃｈｕｌｄｅｎ）的形式存在（例如：第１４５９条第２款，第２０５９条第２

款）。协同债务也带来了一些法律执行上的问题（争讼程序和强制执行），但在此我们不进行探讨。

３．连带债务（Ｇｅｓａｍｔｓｃｈｕｌｄ）

第４２０条以下在实践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连带债务人关系的规则，即第４２１—４２７、

４３１条。为了理解它的原则，需要最先说明的是：连带债务服务于债权人的利益，使其得以依据自

己的选择，挑选出最为省心以及最有偿付能力的债务人（第４２１条）。

由于在有疑义时，一个连带债务人不应当独自负担所有债务，有必要使其可以在内部关系中

向其他人取得补偿（第４２６条第１款第１句）。这也由此成为连带债务的两个要素：单个债务人对

于债权人的外部关系（３）以及内部关系中的连带债务求偿（４）。在我们转向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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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精确地反对将其作为连带债权人关系的分类可参见ＳｏｎｊａＭｅｉｅｒ（Ｆｎ．４），Ｓ．８５８，８９３。

赞成通说的，例如Ｄｉｒｋ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Ｆｎ．５），§５４Ｒｎ．８。“或者账户”为直译，为德国共同账号的一种形

式，账户所有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单独使用账户。———译者注。

关于批评意见参见ＳｏｎｊａＭｅｉｅｒ（Ｆｎ．４），Ｓ．８５８，８４７ｆｆ．，其理所当然会在担保法与继承法中带来可疑的

后果。

关于这一规定的形成可参见ＳｏｎｊａＭｅｉｅｒ（Ｆｎ．４），Ｓ．８５８，８６８ ８７２。

对此详见下文第三部分（二）２。

ＷａｌｔｅｒＳｅｌｂ （Ｆｎ．９），§９ Ⅱ １ （Ｓ．１９０ｆ．）；ＰｅｔｅｒＵｌｍｅｒ，ＤａｓＳｔｒｅｉｃｈｑｕａｒｔｅｔｔ ｅｉｎ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ＦＳＫａｒｓｔｅｎ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０９，Ｓ．１６２５，１６２８ｆ．极其大度地纳入了公司成立。



须澄清的是，一个债权人在何种前提条件下对其债务人能享有如此的特权，得以将此种负担与风险

（也即必须最终向每一人收取其份额）加诸债务人之上。这来源于连带债务人关系的前提（１）。

（１）前提

连带债务人关系的关键在于债权人极大地享有特权（第４２１条），其基础或是一个相应的合同

约定或是法律，更准确地说，一个能够使此种特权化具有正当性的法定构成要件。无论如何，第

４２１条并不包含此种基础。于是，在数人以此种方式负担债务的情况下，也即每人均对全部给付负

有义务，但债权人仅有权请求一次给付的情形，人们也并不能总是认为其具备连带债务的构成要

件。〔２１〕而结果是今天对此已不再争议，因为即便是认为第４２１条蕴含了构成要件的观点，也对该

条文予以限制性解释。

最为简单的是连带债务人关系在法律中被明确规定的情况。它出现在不可分给付的共同债

务（第４３１条）的情形，而根据第４２７条，也出现在对可分给付的“共同的”合同上义务的情形———仅

在“有疑义”的情况下。根据第８４０条，连带债务还发生在侵权法上的数人责任中，其适用于共同

加害和参与以及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Ｎｅｂｅｎｔｔｅｒｓｃｈａｆｔ）。这种“可以说是出自事物的本性”的

规则 〔２２〕显得非常笼统，因为其未能依据加害者各自的原因力加以区分。〔２３〕此外，在第８４０条的框

架下，违反交往安全义务的责任显得难以被适当地分类。〔２４〕

法律条文提供了一些线索，即在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中，何时得以连带债务人关系为基础。

就此而言，通说先是对第４２１条作了扩充性的解释，其后又作了限制性的解释。扩充性的解释是，

各个所负的义务无须准确地重叠，只要有给付利益的同一性就已足够，例如一个债务人负有修复

的义务，而另一个债务人负有金钱赔偿的义务。〔２５〕限制性的解释表现为，现今的通说 〔２６〕以义务

的“同一阶层性”（Ｇｌｅｉｃｈｓｔｕｆｉｇｋｅｉｔ）或“同一位阶性”（Ｇｌｅｉｃｈｒａｎｇｉｇｋｅｉｔ）作为前提；而先前判例中则

要求一个“法律上的共同目的”，也即债务之间的内在联系。

如果人们明白，这些只是有待填补的框架性概念，便能以这些概念进行研究。我认为通说是

最富有特色的。因为就第４２１条的适用而言，总是围绕着该条所规定的责任规则是否合适的问

题。这在许多不同的责任原因中绝非是确定的。对此先举两个例子：

① 保证人和主债务人各自依据合同须为一项债务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是在同一场合中承担

了合同义务，也不存在连带债务关系。因为第７７０条以下独立地调整了保证债务，并且依据的是

不同于连带债务的基础。尤其是通常情况下，保证人根据第７７１条拥有先诉抗辩权。因而保证人

并非与主债务人同一阶层，而是次于主债务人。〔２７〕

② 艺术收藏家Ｓ有一幅画交由Ａ在其展览会上展出。Ａ为这幅画向Ｖ投保。画被Ｄ偷走，

且这可能是由于Ａ在安全措施上的轻微的过失所导致的。在这里Ｖ毫无疑问地不负有连带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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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早先尤为如此，可参见ＰｈｉｌｌｉｐＨｅｃｋ（Ｆｎ．１），§７５，４（Ｓ．２３１），§７６，３（Ｓ．２３４），§§７８ｕｎｄ７９

（Ｓ．２３７ ２４０）。

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ＢＧＢ／Ｗａｇｎｅｒ，Ｂａｎｄ６，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７，§８４０Ｒｎ．１ｍ．Ｎｗ．

关于中国法见下文第三部分（三）１、２。

对此见本页下文例②。

ＢＧＨＺ４３，２２７，２３２．

ＢＧＨＺ１０６，３１３，３１９；也参见１０８，１７９，１８６ｆ．中关于同一阶层的担保。

即便在债务人抛弃先诉抗辩权、作为自居债务人承担保证的情形下，由于从属性，此时也不存在连带债

务，见ＡｎｄｒｅａｓｖｏｎＴｕｈｒ／ＡｒｎｏｌｄＥｓｃｈｅｒ（Ｆｎ．６），§９０Ⅰ （Ｓ．２９９）；ＯｔｈｍａｒＪａｕｅｒｎｉｇ（Ｈｒｓｇ．）（Ｆｎ．１０），ｖｏｒ

§４２０Ｒｎ．５。



性质的责任：保险对损害无能为力，而更多的只是应当进行填补。这里也不能认为在Ｄ与Ａ之间

存在连带债务：Ｄ是故意侵权的债务人，而Ａ只是因过失地违反了借用合同的附随义务而负有责

任，对其而言Ａ显得更像是一个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假设一下，同时也有几幅Ａ的画被盗了）。

此外，即使在Ｓ不以违反合同附随义务作为请求权的依据，而是以违反交往安全义务为依据的情

形下，也不能认为存在同一阶层性。就此，第８４０条需要目的性限缩。

（２）区分

如果要把所说的以一个便于理解的形式表达，那么人们在如下的情形中可以认为责任有同一

阶层性，即通过生活经验可典型地判断出，所有义务人都必须在结果上按一定份额 〔２８〕承担损

害。〔２９〕相反地，当义务人只是典型地“提供了一个预付的给付”时，并不存在同一阶层性。〔３０〕其

后“预付给付者”会通过债权让与的求偿（Ｚｅ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ｇｒｅｓｓ）得到保护。
〔３１〕

债权让与求偿的古典形式是，次位阶的义务人仅在受害人让与对先位阶的义务人的债权时才

需要给付（第２５５条）。在艺术品失窃的例子中Ａ就是以此方式承担责任。

债权让与求偿的现代形式则是法定的债权移转。在前例情形中（损害）保险会通过《保险合同

法》（ＶＶＧ）第８６条受到保护。更多法定让与的重要情形如社会给付提供者的求偿权（《社会法典》

第十部第１１６条）以及为他人之债提供担保者的求偿权（如第７７４条第１款和第１１４３条第１款）。

（３）对债权人的外部关系（第４２２—４２５条）

在第４２１条中基础性地简要规定的对债权人的外部关系，在第４２２—４２５条中被详细阐述：

① 在外部关系中，债通过清偿以及第４２２条第１款中列举的清偿的替代而被消灭；不言而喻

地，任一连带债务人只能以自己的主动债权进行抵销（第４２２条第２款）。

② 关于免除则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第４２３条）。作为对解释的帮助，内部关系在此可以发挥

关键作用：缔结免除合同者无须承受其必须最终（按一定份额）承担债务的危险。

③ 债权人迟延的效力惠及所有连带债务人（第４２４条），因为如果给付得到受领，所有连带债

务人依据第４２２条第１款都得以从债务中解脱，第４２４条因而也是这一条文的后果。

④ 其他事项对于具体牵涉的连带债务人关系不发生效力（第４２５条第１款），第２款中的例子

并非是封闭性的。

（４）连带债务人的内部关系（第４２６条）

连带债务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是一种补偿关系：债权人应当能够自行选择最为便利和最有偿付

能力的债务人，而这些在个体视角看来对承担责任而言是较为偶然的事实，债权人却不能决定债

务最终的分配。因此在内部关系中适用一种补偿方式：在有疑义时连带债务人对相同的份额负担

义务（第４２６条第１款第１句）。特殊规则则有第８４０条第２、３款，第８４１条，《道路交通法》

（ＳｔＶＧ）第１７条。

请再一次回想那个例子，两人在面包师处以特价购买了十个面包。那么每人都可以作为按份

债权人请求五个面包，而面包师仅在全部价款付清时才需要给付（第３２０条第１款第２句）。对于

这些价款，两人依据第４２７条负担义务。只要有一人支付价款，在外部关系上两人都会从债务中

解脱，在内部关系上则可以向另一人请求数额的一半作为补偿（第４２６条第１款第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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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不相关的是由于个别案例的特殊情况而使一人独自承受重负的情形。

直观的表述，见ＫａｒｌＬａｒｅｎｚ，Ｌｅ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ＢａｎｄⅠ，１４．Ａｕｆｌ．，１９８７，§３７Ⅰ（Ｓ．６３４ｆ．）。

ＷａｌｔｅｒＳｅｌｂ（Ｆｎ．９），§８Ⅰ （Ｓ．１３７）；ＫａｒｌＬａｒｅｎｚ，ａａＯ．

ＷａｌｔｅｒＳｅｌｂ，ａａＯ，§８Ⅲ （Ｓ．１６２ｆｆ．）．



这样的基础模型现在将以多种方式进行扩展：

① 如果被请求的连带债务人必须首先进行预付，然后再在其他人处拿回钱，那会是相当荒谬的。

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对其他人有一个请求权，要求其他人一同参与偿还，或者说，有权提出使他免于超

出其份额的请求［协作请求权（Ｍｉｔｗｉｒｋｕｎｇ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或免除请求权（Ｆｒｅｉ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ａｎｓｐｒｕｃｈ），也许是普

遍观点］。

② 对于内部关系中的求偿，能够有帮助的是，在自己的补偿请求权之外还倚赖于债权人的债

权。例如，为这些债约定担保的情形（质权、保证）。所以，尽管在外部关系上发生了偿还的效力

（第４２２条第１款），债权人的债权并不会消灭，而是依据法律移转到清偿的连带债务人。依据第

４１２条、第４０１条，他们也会取得担保。

③ 在数个连带债务人中，内部关系中的补偿请求权以及法定债权移转总是只能导致按份责

任。在内部关系上不再存有更多的连带债务人关系。这使得对此种情形有必要设置一条规定：在

内部关系中有一人无法偿付时，由其他人按比例承担损失（第４２６条第１款第２句）。

（５）“受阻碍的”连带债务

一个直到今日仍然富有争议的问题是“受阻碍的连带债务”。这意味着什么？常常有数个连

带债务人中的一人通过责任限制或责任免除的约定对债权人享有优待。这种优待可以基于许多

不同的原因发生，示例如下：

一位女同事搭乘您的电动脚踏车，并事先约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排除责任。在您和第三人

的普通过失下引发了事故，使这位女同事受了伤，她的损害共计人民币１００００元。您和事故相对

方依据第８４０条负有连带债务人性质的责任，而在内部关系中依据第４２６条第１款第１句本应各

自承担一半。那么，免责约定在其中将会如何发挥作用？

模式一：第三人根据第８４０条完全承担责任，但因免责约定而不具有求偿请求权。这种模式

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您和女同事之间的免责约定将作为———法律所不允许的———第三人利益受损

的合同发生作用。

模式二：第三人在外部关系中完全承担责任，在内部关系中得请求完整的补偿。如此一来，免

责约定对您没有帮助———或者相反：仅仅是共同引起事故的人，却要比毫无原因地驾车撞向树的

人承担更为严苛的责任！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责任优待的约定至今仍然采取此种解决方式。

模式三：在一个“求偿循环”中第三人必须向女同事完全给付，之后才能依据第４２６条向您追

偿，您可以继而再向女同事求偿———这显然过分复杂了，并且后一次求偿的法律依据也显得很

可疑。

模式四以直接的方式实现了模式三在经济上的后果：第三人从一开始就只承担一半的责任，

不发生求偿。优待的不利后果则由女同事来承担———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她自甘风险地同

意了这一行程（同主流学说，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只在法定免责中采取此观点）。

模式四应当被普遍地采纳。与此相反，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作了极端的区分：对违反个人在处

理自身事务时的注意义务（ｄｉｌｉｇｅｎｔｉａｑｕａｍｉｎｓｕｉｓ）的责任减免应当阻碍连带债务，
〔３２〕但在道路交

通事故中则不适用。〔３３〕事实上，在此这不是一个关于连带债务求偿的问题，而是关于约定免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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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ＢＧＨＺ１０３，３３８中关于第１６６４条做出如此判断，与之不同的是ＢＧＨＺ３５，３１７，关于第１３５９条；关于

第７０８条未有定论。

指引见Ｄｉｒｋ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Ｆｎ．４），§５４Ｒｎ．３３ ４０；ＯｔｈｍａｒＪａｕｅｒｎｉｇ（Ｈｒｓｇ．）（Ｆｎ．１０），§４２６Ｒｎ．

２２ ２５。



容许以及关于法定责任优待的解释和法律政策上的合法性。

三、中国法上的情况

（一）体系

计划中的中国立法情况是令人迷惑的：《民法总则》第１７７、１７８条包含了关于按份责任和连带

责任的规则，《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３０８—３１２条在合同法总则中纳入了关于按份和连带债

权人关系以及按份和连带债务的规则。两个规则复合体有部分内容是相同的，但合同法总则的规

则更为详尽。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承担责任的概念或许也包括了次合同请求权［《民法总则》第

１７９条第１款（四）—（九）］。由此可知：

原合同义务仅落入《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３０８—３１２条的范围，而次合同义务还落入《民

法总则》第１７７、１７８条的范围，非合同债务［尤其是侵权之债（《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９４７—

９５１条）］本身也只落入《民法总则》第１７７、１７８条的范围，因为这些条文是有漏洞的，人们在依据

《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２５９条进行补充时可能也会援引第３０８—３１２条。这个（更远的）例子

正好说明，人们原本可以在债法总则而非合同法总则中加以调整。

（二）多数债权人

１．按份债权人关系

《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３０８条第１款第１个分句、第２款的按份债权人关系对应于《德国

民法典》第４２０条。

２．连带债权人关系

新的中国法在按份债权人关系之外只调整了连带债权人关系［《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

３０９条第１款第１个分句、第２款，第３１２条］。与《德国民法典》不同（第４３２条），也与《欧洲示范

民法典草案》（ＤＣＦＲ）（第Ⅲ．４：２０２、２０５条）不同，这里没有调整共同债权人关系。这是令人惊奇

的，因为连带债权人关系几乎不存在实践的适用情形。〔３４〕

从实质上而言，正如在德国法上一样，连带债权人关系如连带债务人关系的镜像一般受到调

整。《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３１２条第３款提及了个别连带债权人所进行的免除，这是比德国

法（《德国民法典》第４２９条第３款结合第４２３条）更清楚之处。实践中尤其疑难的问题在于，当债

务人已经被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请求给付时，是否仍然得以任意地向连带债权人之一给付，〔３５〕这

在中国《民法典（草案）》（二审稿）中未受调整。

（三）多数债务人

１．按份债务人关系

如果不考虑中国法上存在对按份责任（《民法总则》第１７７条）和（合同上的）按份债务［《民法

典（草案）》（二审稿）第３０８条第１款第２个分句、第２款］的内容相同的双重规制，其规则与《德国

民法典》第４２０条的规则相一致。

在侵权法上值得强调的是，《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９５１条包含了一条关于部分导致损害

时的按份责任的规则，这是一条有意义且清晰的规则。在德国民法典中则缺少这样的条文。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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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详见上文第二部分（一）３。

详见上文第二部分（一）３。



　　２．连带债务人关系

中国法上对连带责任和合同上连带债务的双重规制带来了特别的问题，因为《民法总则》第

１７８条尽管与《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３０９条第１款第２个分句、第３１０条第１款相符，却与第

３１０条第２款第１句第２个分句与第２句、第３１１条并不对应。因此后者可以依据第２５９条在合同

法外相应地适用于连带责任关系。〔３６〕

关于与德国法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侵权法的连带责任相比德国法得到了更清楚的划分［《民

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９４７—９５０条对比《德国民法典》第８３０、８４０条］。另一方面，与德国法相

比，中国法缺少了将连带债务作为共同的合同上义务的一般效果（《德国民法典》第４２７条）以及作

为不可分给付的强制性结果（《德国民法典》第４３１条）的条文。

中国法相较德国法更为优越的是关于免除和混同的清晰规则［《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

３１１条第２、３款］。显然，其得益于ＤＣＦＲ第Ⅲ．４：１０８条（２）和第Ⅲ．４：１０９条（１）。中国的草案

并不含有何种法律事实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不发生效力的规则（比较《德国民法典》第４２５条），但这

不应带来任何区别。因为可以通过对《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３１１条的反面解释得到与德国

法相同的效果。

最后，我还想指出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在中国法上显然并不存在一个分阶层的责任模式，在该模

式下，典型的情形是一个债务人承担全部责任。〔３７〕因此，实践中的相关案件就得通过连带责任或连

带债务来解决。这在结果上意味着，在中国将会比德国更为频繁地出现一个连带债务人必须对全部

求偿进行给付的情况。这是在解释《民法典（草案）》（二审稿）第３１０条第１款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衷心感谢您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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